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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會社酒牌續期公告
J.V. Pub

現特通告：謝嘉敏其地址為香港銅
鑼灣駱克道485 號恒景大廈12 樓，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鑼灣駱
克道485 號恒景大廈12 樓J.V. Pub
的會社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
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
收。

日期：2022年11月10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J.V. Pu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E, Ka Man
Sheiry of 12/F., Evernew Hse., 485 Lockhart
R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J.V.
Pub situated at 12/F., Evernew Hse., 485
Lockhart R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0-11-2022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鮨境

現特通告：周梅英其地址為香港銅
鑼 灣 駱 克 道 459-461 號 THE L.
SQUARE 20樓，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香港銅鑼灣駱克道459-461號
THE L. SQUARE 20樓鮨境的酒牌
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
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
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2年11月10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USHI SAKA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Zhou Mei Ying of
20/F, The L. Square, Nos. 459-461 Lockhart
Road, Causeway Bay,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USHI SAKAI
situated at 20/F, The L. Square, Nos.
459-461 Lockhart Road, Causeway Bay,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0-11-2022

申請酒牌轉讓及修訂公告
Taboo

現特通告：GURUNG, Tek Bahadur其地址為
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心1樓A舖及地下
A及C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盧押
道 18 號海德中心 1 樓 A 舖及地下 A及 C舖
Taboo的酒牌轉讓給PUN Yam Bahadur其地
址為香港灣仔盧押道18號海德中心1樓A舖及
地下A及C舖，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及作以下修
訂： 「更改附加持牌條件(a)：(a)持牌人須於
下午4時至午夜12時在處所當值，由除星期一
為每週例假，更改為每週一天例假除外。」 凡
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
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
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2年11月10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AMENDMENT(S) OF LIQUOR LICENCE

Taboo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GURUNG, Tek Bahadur of
Shop A & C, G/F & Shop A, 1/F, One Capital Place,
18 Luard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aboo situated at Shop A & C,
G/F & Shop A, 1/F, One Capital Place, 18 Luard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to PUN Yam Bahadur of
Shop A & C, G/F & Shop A, 1/F, One Capital Place,
18 Luard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
"Change of additional licensing condition (a)：(a) the
licensee shall be on duty on the premises from 4：00
p.m. to 12：00 midnight except the weekly day off
changes from Monday to one weekly day off."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10-11-2022

德輔道中商廈
約 1650 呎
高層開揚
租＠＄48
何小姐

9594 8475

招 聘
有經驗專業農耕服務者
青晉文創有限公司現招聘有經

驗專業農耕服務者，為平台提供
農務策劃、耕種、農業發展等專
業技術。應徵者需要具備七年以
上專業農耕經驗。如有農地規
劃、起始經驗者優先考慮。

有意者請致電9327 9339馬小姐

招 聘
有經驗專業農耕服務者
青晉文創有限公司現招聘有經

驗專業農耕服務者，為平台提供
農務策劃、耕種、農業發展等專
業技術。應徵者需要具備七年以
上專業農耕經驗。如有農地規
劃、起始經驗者優先考慮。

有意者請致電9327 9339馬小姐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3民初4436號
潘靜紅、彭端舟、彭雄鷹：

本院受理原告廖澤娜訴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彭端舟、彭
雄鷹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
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第
（八）項、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2022）粵
0103民初443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被繼承人廖促
名下中國建設銀行3320629988810037982賬戶餘額18573.07
元（及孳息）、中國農業銀行44043700460164993賬戶餘額
60360.07元（及孳息）、中國農業銀行44032300440056691
賬 戶 的 2 筆 定 期 存 款 ( 及 孳 息 ） 、 中 國 農 業 銀 行
44032300440053441賬戶的5筆定期存款(及孳息)分別由原告
廖澤娜、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各繼承五分之一份額；上述銀行賬
戶均保留五分之二份額的存款不予分割。二、駁回原告廖澤娜主
張代管保留的繼承份額的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9985元，由原
告廖澤娜負擔5991元，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各負擔1997元。

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
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
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3民初8646號
楊堯華（YAOHUAYANG）：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林 玉 笑 與 被 告 楊 堯 華
（YAOHUAYANG）離婚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
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第（八）項、
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2022）
粵0103民初864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
予原告林玉笑與被告楊堯華（YAOHUAYANG）
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林玉笑負擔。

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
服本判決，可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
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4民初18498號
BRIAN CHONG LIANG：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陳 寶 霞 訴 被 告 BRIAN
CHONG LIANG離婚糾紛案，現已審理終結。因
你無法送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 》 第 九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向 你 送 達 本 院
（2022）粵0104民初18498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 如 下 ： 准 許 原 告 陳 寶 霞 與 被 告 BRIAN
CHONG LIANG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
被告各負擔150元。現將上述判決內容作為判決
書正本向你公告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
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你可在判決書送
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
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訴，本判決即發生法律
效力。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2年11月10日 刊大公報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3民初4436號
潘靜紅、彭端舟、彭雄鷹：

本院受理原告廖澤娜訴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彭端舟、彭
雄鷹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
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第
（八）項、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2022）粵
0103民初443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被繼承人廖促
名下中國建設銀行3320629988810037982賬戶餘額18573.07
元（及孳息）、中國農業銀行44043700460164993賬戶餘額
60360.07元（及孳息）、中國農業銀行44032300440056691
賬 戶 的 2 筆 定 期 存 款 ( 及 孳 息 ） 、 中 國 農 業 銀 行
44032300440053441賬戶的5筆定期存款(及孳息)分別由原告
廖澤娜、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各繼承五分之一份額；上述銀行賬
戶均保留五分之二份額的存款不予分割。二、駁回原告廖澤娜主
張代管保留的繼承份額的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9985元，由原
告廖澤娜負擔5991元，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各負擔1997元。

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
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
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3民初8646號
楊堯華（YAOHUAYANG）：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林 玉 笑 與 被 告 楊 堯 華
（YAOHUAYANG）離婚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
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第（八）項、
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2022）
粵0103民初864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
予原告林玉笑與被告楊堯華（YAOHUAYANG）
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林玉笑負擔。

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
服本判決，可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
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4民初18498號
BRIAN CHONG LIANG：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陳 寶 霞 訴 被 告 BRIAN
CHONG LIANG離婚糾紛案，現已審理終結。因
你無法送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 》 第 九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向 你 送 達 本 院
（2022）粵0104民初18498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 如 下 ： 准 許 原 告 陳 寶 霞 與 被 告 BRIAN
CHONG LIANG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
被告各負擔150元。現將上述判決內容作為判決
書正本向你公告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
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你可在判決書送
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
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訴，本判決即發生法律
效力。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2年11月10日 刊大公報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3民初4436號
潘靜紅、彭端舟、彭雄鷹：

本院受理原告廖澤娜訴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彭端舟、彭
雄鷹法定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
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第
（八）項、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2022）粵
0103民初443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一、被繼承人廖促
名下中國建設銀行3320629988810037982賬戶餘額18573.07
元（及孳息）、中國農業銀行44043700460164993賬戶餘額
60360.07元（及孳息）、中國農業銀行44032300440056691
賬 戶 的 2 筆 定 期 存 款 ( 及 孳 息 ） 、 中 國 農 業 銀 行
44032300440053441賬戶的5筆定期存款(及孳息)分別由原告
廖澤娜、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各繼承五分之一份額；上述銀行賬
戶均保留五分之二份額的存款不予分割。二、駁回原告廖澤娜主
張代管保留的繼承份額的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9985元，由原
告廖澤娜負擔5991元，被告廖澤偉、潘靜紅各負擔1997元。

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
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
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3民初8646號
楊堯華（YAOHUAYANG）：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林 玉 笑 與 被 告 楊 堯 華
（YAOHUAYANG）離婚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
定的其它方式無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第（八）項、
第二百七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2022）
粵0103民初864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准
予原告林玉笑與被告楊堯華（YAOHUAYANG）
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林玉笑負擔。

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
服本判決，可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
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粵0104民初18498號
BRIAN CHONG LIANG：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陳 寶 霞 訴 被 告 BRIAN
CHONG LIANG離婚糾紛案，現已審理終結。因
你無法送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 》 第 九 十 五 條 的 規 定 ， 向 你 送 達 本 院
（2022）粵0104民初18498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 如 下 ： 准 許 原 告 陳 寶 霞 與 被 告 BRIAN
CHONG LIANG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
被告各負擔150元。現將上述判決內容作為判決
書正本向你公告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
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你可在判決書送
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
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訴，本判決即發生法律
效力。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十一月八日

KK01 KK02 KK03

2022年11月10日 刊大公報

證券代碼：200512 證券簡稱：閩燦坤B 公告編號：2022-027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變更審計機構簽字註冊會計師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2年3月12日召開的2022年第一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了《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同意續聘容誠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
通合夥）（以下簡稱 「容誠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2022年度財務報告和內部控制審計機
構。該議案已於 2022 年5月13日經公司 2021 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具體詳見公司
於2022年3月15日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2022年第一
次董事會決議公告》、《關於擬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告》及2022年5月14日披露在《證券
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2021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容誠會計師事務所發來的《關於變更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字
註冊會計師的說明函》。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本次變更簽字註冊會計師的情況
容誠會計師事務所原委派的簽字註冊會計師陳鏈武先生、任小超先生工作調整，經容

誠會計師事務所安排，擬將簽字註冊會計師更換為鄔曉磊女士、郭春林先生、李春媛女
士。

二、本次變更後的簽字註冊會計師信息及獨立性情況
項目合夥人：鄔曉磊，2014年成為中國註冊會計師並開始從事上市公司審計業務，

2019年開始在容誠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近三年簽署過華利集團等上市公司審計報告。
項目簽字註冊會計師：郭春林，2010年成為中國註冊會計師，2007年開始從事上市公

司審計業務，2020年開始在容誠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近三年簽署過德賽西威、順絡電子、
深圳新星等上市公司審計報告。

項目簽字註冊會計師：李春媛，2021 年成為中國註冊會計師，2018 年開始從事上
市公司審計業務，2020 年開始在容誠會計師事務所執業，近三年簽署過順絡電子、歌力
思等上市公司審計報告。

項目合夥人鄔曉磊、簽字註冊會計師郭春林、簽字註冊會計師李春媛近三年內未曾因
執業行為受到刑事處罰、行政處罰、監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監管措施、紀律處分。

容誠會計師事務所及上述人員不存在違反《中國註冊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 對獨立
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
容誠會計師事務所本次變更過程中相關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變更事項不會對公司

2022年年度財務報表和內部控制審計工作產生影響。
四、備查文件：
容誠會計師事務所《關於變更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字註冊會計師的說明函》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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